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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上 　  訴 　  人 　 財 團 法 人 賴 和 文 教 基 金 會  03

        法  定 代 理  人 　 陳 萬 益  04

        上 　  訴 　  人 　 林 瑞 明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賴 悅 顏  06

        共 　 　 　 　 同  07

        訴  訟 代 理  人 　 賴 中 強 律 師  08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林 佳 瑩 律 師  09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琮 勛 律 師  10

        被 　 上 訴 　 人 　 聯 合 百 科 電 子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1

       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伍 翠 蓮  12

        被 　 上 訴 　 人 　 大 人 物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13

       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范 揚 松  14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侵 害 著 作 權 有 關 財 產 權 爭 議 等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 15

        華 民 國 106年 5月 25日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第 二 審 更 審 判 決 （ 104 年 度 民  16

        著 上 更 （ 一 ） 字 第 2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7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8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駁 回 上 訴 人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聯 合 百 科 電 子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19

        、 大 人 物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排 除 侵 害 、 防 止 侵 害 ， 及 請 求 被 上 訴  20

        人 將 判 決 書 登 報 之 訴 ， 暨 駁 回 上 訴 人 之 上 訴 、 追 加 之 訴 ， 與 各 該  21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部 分 均 廢 棄 ， 發 回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。  22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23

        本 件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伊 投 入 大 量 人 力 物 力 ， 將 賴 和 遺 稿 及 遺 物 選 擇  24

        編 排 ， 於 民 國 89年 間 出 版 賴 和 手 稿 影 像 集 叢 書 （ 下 稱 系 爭 叢 書 ）  25

        ， 包 括 新 文 學 卷 、 漢 詩 卷 （ 上 ） 、 漢 詩 卷 （ 下 ） 、 筆 記 卷 、 影 像  26

        集 共 5 本 ， 版 權 頁 均 載 明 ： 「 版 權 所 有 ， 未 經 許 可 ， 禁 止 翻 印 或  27

        轉 載 」 、 「 策 劃 出 版 / 財 團 法 人 賴 和 文 教 基 金 會 （ 下 稱 賴 和 基 金  28

        會 ） 」 、 「 發 行 人 / 賴 悅 顏 」 、 「 編 輯 者 / 林 瑞 明 」 。 詎 被 上 訴  29

        人 聯 合 百 科 電 子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聯 合 公 司 ） 、 大 人 物 管 理 顧  30

        問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大 人 物 公 司 ） 明 知 系 爭 叢 書 均 為 享 有 著 作 權 之  31

        書 籍 ， 竟 未 經 伊 同 意 ， 自 98年 4 月 起 擅 將 其 原 版 直 接 掃 描 重 製 於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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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「 聯 合 百 科 電 子 資 料 庫 」 （ 下 稱 系 爭 資 料 庫 ） ， 再 以 付 費 方 式 提  01

        供 線 上 會 員 下 載 ， 或 銷 售 該 資 料 庫 予 他 人 牟 利 ， 顯 有 侵 害 系 爭 叢  02

        書 之 重 製 、 公 開 傳 輸 、 散 布 等 權 利 之 行 為 。 伊 得 依 著 作 權 法 第 84  03

        條 第 1項 規 定 （ 於 原 審 追 加 104年 2月 4日 修 正 前 之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30  04

        條 ） 請 求 排 除 侵 害 、 防 止 侵 害 ； 亦 得 依 著 作 權 法 第 88條 、 當 時 之  05

        公 平 交 易 法 （ 104 年 2月 4日 修 正 前 ， 下 同 ） 第 21條 、 第 24條 、 第  06

        31 條 、 第 32條 、 民 法 第 184條 、 第 185條 、 第 179條 等 規 定 請 求 損  07

        害 賠 償 ； 被 上 訴 人 伍 翠 蓮 、 范 揚 松 分 別 為 聯 合 公 司 、 大 人 物 公 司  08

        之 負 責 人 ， 依 公 司 法 第 23 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對 於 伊 所 受 損 害 亦 應 負  09

       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； 伊 並 得 依 著 作 權 法 第 89條 、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34條 等  10

        規 定 請 求 將 判 決 書 之 一 部 登 報 等 情 。 爰 求 為 命 （ 一 ） 被 上 訴 人 將  11

        系 爭 叢 書 自 系 爭 資 料 庫 中 刪 除 ， 並 對 原 判 決 附 表 單 位 為 終 止 授 權  12

        使 用 系 爭 叢 書 之 意 思 表 示 。 （ 二 ） 聯 合 公 司 與 大 人 物 公 司 ， 聯 合  13

        公 司 與 伍 翠 蓮 ， 大 人 物 公 司 與 范 揚 松 連 帶 給 付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27  14

        0萬 元 ， 及 均 自 101年 9月 20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按 週 年 利 率 5％ 計 算 之  15

        利 息 。 上 3 組 其 中 任 一 人 履 行 給 付 ， 其 他 人 於 給 付 範 圍 內 免 給 付  16

        之 義 務 。 （ 三 ） 被 上 訴 人 將 本 案 民 事 最 後 事 實 審 判 決 書 主 文 欄 ，  17

        以 長 25公 分 、 寬 19公 分 之 篇 幅 ， 並 以 16 字 體 登 載 於 蘋 果 日 報 第 1  18

        版 下 半 頁 1 日 之 判 決 。 另 於 原 審 追 加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就 其 已 重 製 、  19

        公 開 傳 輸 、 散 布 之 「 賴 和 手 稿 影 像 集 」 全 部 回 收 、 銷 毀 並 撤 除 （  20

        上 訴 人 另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不 真 正 連 帶 給 付 30萬 元 本 息 之 請 求 ， 經 原  21

        審 判 決 被 上 訴 人 敗 訴 確 定 ） 。  22

        被 上 訴 人 則 以 ： 系 爭 叢 書 缺 乏 原 創 性 ， 無 編 輯 著 作 權 ， 系 爭 資 料  23

        庫 與 之 非 實 質 近 似 ， 未 侵 害 著 作 權 ， 亦 未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1條  24

        、 第 24條 之 規 定 。 賴 和 死 亡 逾 70年 ， 其 著 作 財 產 權 已 經 消 滅 ， 伊  25

        得 自 由 利 用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 26

        原 審 廢 棄 第 一 審 所 為 命 聯 合 公 司 、 大 人 物 公 司 排 除 、 防 止 侵 害 及  27

        被 上 訴 人 將 判 決 書 登 報 部 分 之 判 決 ， 改 判 駁 回 上 訴 人 此 部 分 在 第  28

        一 審 之 訴 ， 並 駁 回 上 訴 人 請 求 聯 合 公 司 、 大 人 物 公 司 ， 及 聯 合 公  29

        司 、 伍 翠 蓮 ， 與 大 人 物 公 司 、 范 揚 松 不 真 正 連 帶 給 付 270 萬 元 本  30

        息 之 上 訴 ， 與 上 訴 人 追 加 之 訴 ， 係 以 ： 上 訴 人 於 89年 間 將 賴 和 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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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稿 及 遺 物 選 擇 編 排 成 系 爭 叢 書 出 版 ， 版 權 頁 載 明 「 版 權 所 有 ， 未  01

        經 許 可 ， 禁 止 翻 印 或 轉 載 」 ； 系 爭 資 料 庫 關 於 「 賴 和 漢 詩 集 （ 手  02

        稿 ） 」 、 「 賴 和 新 詩 集 （ 手 稿 ） 」 、 「 賴 和 小 說 集 （ 手 稿 ） 」 、  03

        「 賴 和 散 文 、 隨 筆 、 雜 文 集 （ 手 稿 ） 」 之 網 頁 記 載 ， 係 分 別 依 賴  04

        和 基 金 會 出 版 之 漢 詩 卷 （ 上 下 ） 、 新 文 學 卷 、 筆 記 卷 原 版 掃 描 錄  05

        入 等 事 實 ，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執 。 按 就 資 料 之 選 擇 及 編 排 具 有 創 作 性  06

        者 為 編 輯 著 作 ， 以 獨 立 之 著 作 保 護 之 。 著 作 權 法 第 7條 第 1項 定 有  07

        明 文 。 依 林 瑞 明 之 證 言 內 容 及 系 爭 叢 書 之 編 排 與 資 料 選 擇 ， 可 知  08

        其 編 排 結 果 自 成 體 系 ， 除 有 利 於 呈 現 賴 和 作 品 全 貌 外 ， 亦 有 助 於  09

        未 來 學 者 研 究 ， 堪 認 系 爭 叢 書 之 資 料 編 排 與 選 擇 均 具 原 創 性 ， 為  10

        應 受 著 作 權 保 護 之 編 輯 著 作 。 惟 觀 諸 系 爭 叢 書 之 新 文 學 卷 與 漢 詩  11

        卷 上 下 合 計 收 錄 1215篇 詩 文 ， 系 爭 資 料 庫 僅 有 910 篇 ； 該 資 料 庫  12

        自 別 處 選 錄 非 手 稿 集 之 獄 中 日 記 ， 共 39篇 近 15000 字 ， 為 系 爭 叢  13

        書 所 無 ； 二 者 不 僅 於 分 類 、 詩 文 排 序 考 證 存 有 差 異 ， 且 類 型 改 標  14

        題 差 異 計 65處 280 篇 等 情 ， 足 徵 系 爭 資 料 庫 依 其 選 材 原 則 選 錄 ，  15

        已 就 系 爭 叢 書 為 部 分 刪 除 ， 即 判 斷 為 研 究 價 值 或 文 學 藝 術 價 值 較  16

        高 者 始 錄 入 ， 故 系 爭 資 料 庫 之 資 料 選 擇 與 編 排 均 具 原 創 性 ， 亦 屬  17

        著 作 權 法 之 編 輯 著 作 。 而 系 爭 資 料 庫 收 錄 208 種 書 籍 ， 賴 和 著 作  18

        僅 佔 其 中 4種 ， 其 中 95.7％ 為 賴 和 原 序 、 4.3％ 暫 時 無 從 確 定 ， 縱  19

        該 4.3％  均 為 林 瑞 明 所 編 輯 ， 其 於 被 上 訴 人 所 利 用 之 整 體 著 作 ，  20

        所 佔 之 比 例 低 ， 故 不 成 立 量 之 相 似 。 另 系 爭 叢 書 與 系 爭 資 料 庫 篇  21

        章 順 序 大 致 雷 同 ， 係 因 均 屬 研 究 性 質 文 庫 ， 採 用 國 學 大 師 手 稿 全  22

        集 最 常 用 之 編 輯 方 式 ， 雖 呈 現 順 序 大 致 相 同 ， 但 依 構 想 與 表 達 合  23

        併 原 則 ， 系 爭 資 料 庫 未 侵 害 系 爭 叢 書 之 著 作 權 。 佐 諸 系 爭 叢 書 僅  24

        有 手 稿 影 像 ， 檢 索 不 易 ， 上 訴 人 未 有 出 版 電 子 書 與 電 子 資 料 庫 之  25

        計 畫 ； 系 爭 資 料 庫 增 加 釋 文 與 全 文 檢 索 功 能 ， 有 助 於 社 會 公 共 利  26

        益 與 國 家 文 化 發 展 ， 二 者 為 互 補 而 非 排 擠 關 係 ； 系 爭 叢 書 編 排 時  27

        ， 採 客 觀 事 實 與 全 部 收 錄 方 式 ， 難 認 有 高 度 之 創 作 性 ， 應 賦 與 他  28

        人 合 理 使 用 之 較 高 機 會 各 節 以 考 ， 堪 認 系 爭 資 料 庫 係 合 理 使 用 系  29

        爭 叢 書 。 又 上 訴 人 之 起 訴 事 實 為 ： 被 上 訴 人 將 系 爭 叢 書 直 接 掃 描  30

        重 製 於 系 爭 資 料 庫 ， 有 故 意 侵 害 著 作 權 之 重 製 、 公 開 傳 輸 、 散 布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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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等 行 為 ， 然 聯 合 公 司 並 無 其 指 述 直 接 掃 描 重 製 之 情 事 ， 上 訴 人 復  01

        未 追 加 該 公 司 委 託 大 陸 編 輯 團 隊 重 製 系 爭 資 料 庫 之 過 程 ， 該 部 分  02

        非 屬 起 訴 範 圍 。 據 此 ， 上 訴 人 依 著 作 權 法 第 84條 規 定 請 求 排 除 或  03

        防 止 侵 害 ； 依 同 法 第 88條 、 公 司 法 第 23條 第 2 項 之 規 定 請 求 被 上  04

        訴 人 負 連 帶 賠 償 或 不 真 正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； 及 依 著 作 權 法 第 89條 規  05

        定 請 求 將 判 決 書 一 部 登 報 ， 均 為 無 理 由 。 再 者 ， 依 上 訴 人 所 提 證  06

        據 資 料 ， 無 法 證 明 被 上 訴 人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21條 第 1項 、 第 2項  07

        、 第 24條 及 第 25條 規 定 之 情 事 ， 其 依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30條 之 規 定 請  08

        求 排 除 侵 害 ， 及 同 法 第 31條 、 第 32條 第 1項 、 公 司 法 第 23條 第 2項  09

        之 規 定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負 連 帶 賠 償 或 不 真 正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， 及 公 平  10

        交 易 法 第 34條 規 定 請 求 將 判 決 書 之 一 部 登 報 ， 亦 均 為 無 理 由 。 又  11

        上 訴 人 就 賴 和 手 稿 加 以 整 理 印 刷 ， 花 費 龐 大 時 間 心 力 之 投 資 利 益  12

        ， 得 以 權 利 以 外 之 利 益 保 護 之 。 被 上 訴 人 自 承 就 漢 詩 卷 上 下 共 92  13

        3頁 手 稿 ， 系 爭 資 料 庫 收 錄 其 中 823頁 ， 另 就 新 文 學 卷 630 頁 手 稿  14

        ， 系 爭 資 料 庫 收 錄 其 中 403 頁 ， 則 系 爭 資 料 庫 既 直 接 自 部 分 系 爭  15

        叢 書 原 版 掃 描 錄 入 予 以 重 製 ， 並 自 98 年 4月 開 始 對 外 銷 售 或 公 開  16

        傳 輸 供 會 員 及 一 般 消 費 者 以 購 買 點 數 方 式 重 製 下 載 ， 有 違 國 民 之  17

        道 德 觀 念 、 交 易 習 慣 及 商 業 倫 理 ， 且 侵 害 上 訴 人 之 利 益 ， 屬 以 違  18

        背 善 良 風 俗 之 方 法 加 損 害 於 他 人 。 審 酌 系 爭 資 料 庫 共 計 收 錄  208  19

        本 書 ， 重 製 之 賴 和 手 稿 僅 其 中 一 小 部 分 ； 侵 害 期 間 自 98 年 4月 間  20

        至 99年 12月 31日 間 ， 銷 售 11套 系 爭 資 料 庫 ， 銷 售 金 額 共 137萬 0,4  21

        00元 ， 然 未 包 含 聯 合 公 司 、 大 人 物 公 司 架 設 網 站 吸 收 會 員 或 一 般  22

        民 眾 購 買 點 數 重 製 下 載 部 分 ； 依 系 爭 叢 書 之 歷 年 銷 售 數 量 ， 非 屬  23

        暢 銷 之 通 俗 流 行 文 學 作 品 ， 與 林 瑞 明 編 輯 時 間 等 情 狀 ， 認 本 件 合  24

        理 權 利 金 應 為 30萬 元 。 末 查 前 審 既 認 定 被 上 訴 人 係 以 違 背 善 良 風  25

        俗 之 方 法 加 損 害 於 他 人 ， 基 於 民 法 第 184條 第 1項 後 段 居 於 補 充 性  26

        地 位 ， 倘 再 認 為 系 爭 叢 書 有 著 作 權 ， 將 產 生 同 一 法 院 就 相 同 當 事  27

        人 及 事 實 ， 竟 有 「 不 侵 害 著 作 權 」 與 「 侵 害 著 作 權 」 之 迥 異 見 解  28

        。 從 而 ， 上 訴 人 依 民 法 第 184條 第 1項 後 段 、 第 185 條 及 公 司 法 第  29

        23條 第  2項 規 定 ， 請 求 聯 合 公 司 、 大 人 物 公 司 連 帶 給 付 30萬 元 ，  30

        聯 合 公 司 、 伍 翠 蓮 連 帶 給 付 30萬 元 ， 大 人 物 公 司 、 范 揚 松 連 帶 給  31

４



        付 30萬 元 ， 及 均 自 101年 9月 20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週 年 利 率  5％  01

        計 算 之 利 息 ； 如 任 一 人 為 給 付 ， 於 其 給 付 範 圍 內 ， 其 餘 之 人 同 免  02

        給 付 責 任 ， 即 無 不 合 ， 應 予 准 許 ， 逾 此 部 分 之 請 求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 03

        應 予 駁 回 等 詞 ， 為 其 判 斷 之 基 礎 。  04

        惟 按 不 變 更 訴 訟 標 的 ， 而 補 充 或 更 正 事 實 上 或 法 律 上 之 陳 述 者 ，  05

        非 為 訴 之 變 更 或 追 加 。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56 條 定 有 明 文 。 原 判 決 既  06

        認 定 上 訴 人 之 起 訴 事 實 為 ： 被 上 訴 人 將 系 爭 叢 書 直 接 掃 描 重 製 於  07

        系 爭 資 料 庫 ， 有 故 意 侵 害 著 作 權 之 重 製 、 公 開 傳 輸 、 散 布 等 行 為  08

        。 則 上 訴 人 其 後 補 充 聯 合 公 司 委 託 大 陸 編 輯 團 隊 重 製 系 爭 資 料 庫  09

        之 過 程 ， 應 屬 不 變 更 訴 訟 標 的 而 補 充 或 更 正 事 實 上 之 陳 述 。 原 判  10

        決 謂 該 部 分 非 屬 起 訴 範 圍 ， 已 有 可 議 。 次 按 所 謂 重 製 ， 係 指 以 印  11

        刷 、 複 印 、 錄 音 、 錄 影 、 攝 影 、 筆 錄 或 其 他 方 法 直 接 、 間 接 、 永  12

        久 或 暫 時 之 重 複 製 作 ， 此 觀 著 作 權 法 第 3 條 第 1項 第 5款 前 段 規 定  13

        即 明 。 利 用 現 代 電 腦 科 技 以 「 原 版 掃 描 錄 入 」 方 式 複 製 ， 當 屬 上  14

        揭 所 稱 之 其 他 方 法 。 法 院 於 認 定 有 無 侵 害 著 作 權 的 事 實 時 ， 當 審  15

        酌 一 切 相 關 情 狀 ， 就 認 定 著 作 權 侵 害 之 要 件 ， 即 接 觸 及 實 質 相 似  16

        予 以 調 查 。 其 中 實 質 相 似 ， 兼 指 量 的 相 似 與 質 的 相 似 ； 所 謂 量 的  17

        相 似 ， 乃 指 抄 襲 部 分 所 占 比 例 程 度 ； 而 所 謂 質 的 相 似 ， 在 於 是 否  18

        為 重 要 成 分 ， 若 是 即 屬 質 的 近 似 。 又 判 斷 語 文 著 作 有 無 抄 襲 情 形  19

        時 ， 宜 依 重 製 行 為 的 態 樣 ， 就 其 利 用 的 質 量 ， 按 社 會 通 念 及 客 觀  20

        標 準 為 考 量 。 查 系 爭 資 料 庫 關 於 「 賴 和 漢 詩 集 （ 手 稿 ） 」 、 「 賴  21

        和 新 詩 集 （ 手 稿 ） 」 、 「 賴 和 小 說 集 （ 手 稿 ） 」 、 「 賴 和 散 文 、  22

        隨 筆 、 雜 文 集 （ 手 稿 ） 」 之 網 頁 記 載 ， 係 分 別 依 賴 和 基 金 會 出 版  23

        之 漢 詩 卷 （ 上 下 ） 、 新 文 學 卷 、 筆 記 卷 原 版 掃 描 錄 入 等 事 實 ， 既  24

       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； 且 被 上 訴 人 自 認 就 漢 詩 卷 上 下 共 923 頁 手 稿 ， 系  25

        爭 資 料 庫 收 錄 其 中 823頁 ， 另 就 新 文 學 卷 630頁 手 稿 ， 系 爭 資 料 庫  26

        收 錄 其 中 403 頁 。 果 爾 ， 系 爭 資 料 庫 以 原 版 掃 描 錄 入 系 爭 叢 書 漢  27

        詩 卷 高 達 89％ ， 新 文 學 卷 則 近 67％ ， 依 其 利 用 之 質 與 量 按 社 會 通  28

        念 及 客 觀 標 準 審 查 ， 是 否 非 屬 「 重 製 」 ？ 尚 待 進 一 步 斟 酌 。 又 欲  29

        判 斷 系 爭 資 料 庫 與 系 爭 叢 書 是 否 構 成 實 質 相 似 ， 應 僅 以 系 爭 資 料  30

        庫 收 錄 系 爭 叢 書 部 分 為 據 ， 非 屬 系 爭 叢 書 部 分 ， 不 應 列 入 審 酌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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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原 判 決 逕 以 系 爭 資 料 庫 收 錄 208種 書 籍 ， 賴 和 著 作 僅 占 其 中 4種 ，  01

        即 認 不 成 立 量 之 相 似 ， 亦 欠 允 洽 。 復 按 所 謂 公 開 傳 輸 ， 係 指 以 有  02

        線 電 、 無 線 電 之 網 路 或 其 他 通 訊 方 法 ， 藉 聲 音 或 影 像 向 公 眾 提 供  03

        或 傳 達 著 作 內 容 ， 包 括 使 公 眾 得 於 其 各 自 選 定 之 時 間 或 地 點 ， 以  04

        上 述 方 法 接 收 著 作 內 容 ； 至 所 謂 散 布 ， 則 指 不 問 有 償 或 無 償 ， 將  05

        著 作 之 原 件 或 重 製 物 提 供 公 眾 交 易 或 流 通 ； 而 著 作 之 合 理 使 用 ，  06

        雖 然 不 構 成 著 作 財 產 權 之 侵 害 ， 但 判 斷 其 是 否 相 當 於 著 作 權 法 第  07

        44條 至 第 63條 所 定 之 合 理 範 圍 或 其 他 合 理 使 用 之 情 形 ， 應 審 酌 一  08

        切 情 狀 ， 尤 應 注 意 下 列 事 項 ， 以 為 判 斷 之 基 準 ： 「 一 、 利 用 之 目  09

        的 及 性 質 ， 包 括 係 為 商 業 目 的 或 非 營 利 教 育 目 的 。 二 、 著 作 之 性  10

        質 。 三 、 所 利 用 之 質 量 及 其 在 整 個 著 作 所 占 之 比 例 。 四 、 利 用 結  11

        果 對 著 作 潛 在 市 場 與 現 在 價 值 之 影 響 」 ， 此 參 著 作 權 法 第 3條 第 1  12

        項 第 10款 、 第 12款 ， 第 65條 第 1項 、 第 2項 規 定 亦 明 。 且 依 著 作 權  13

        法 第 65條 立 法 理 由 說 明 ， 該 條 第 2項 第 3款 所 稱 「 所 利 用 之 質 量 及  14

        其 在 整 個 著 作 所 占 之 比 例 」 ， 係 指 所 利 用 部 分 在 新 著 作 中 及 被 利  15

        用 著 作 中 ， 兩 相 衡 量 ， 就 整 體 觀 察 其 質 量 各 所 占 比 例 。 被 上 訴 人  16

        利 用 系 爭 叢 書 中 之 新 文 學 卷 、 漢 詩 卷 （ 上 ） 、 （ 下 ） 之 部 分 著 作  17

        ， 製 成 電 子 檔 ， 張 貼 在 系 爭 資 料 庫 內 ， 供 人 以 購 買 點 數 付 費 之 方  18

        式 ， 加 以 下 載 而 販 售 ， 似 該 當 於 「 為 商 業 目 的 」 而 利 用 ， 原 判 決  19

        就 此 未 為 審 酌 ， 已 有 未 當 ； 又 原 判 決 理 由 謂 ： 系 爭 叢 書 電 子 檔 收  20

        錄 208種 書 籍 ， 賴 和 著 作 僅 占 其 中 4種 ， 其 中 95.7％ 為 賴 和 原 序 ，  21

        其 餘 4.3％ 暫 時 無 從 確 定 ， 縱 該 4.3％ 均 為 林 瑞 明 所 編 輯 ， 但 其 於  22

        被 上 訴 人 所 利 用 之 整 體 著 作 以 觀 ， 所 占 比 例 尚 低 等 旨 ， 僅 片 面 以  23

        被 上 訴 人 所 利 用 部 分 ， 占 其 資 料 庫 內 所 有 收 錄 書 籍 之 比 例 ， 作 為  24

        考 量 基 礎 ， 卻 未 審 酌 對 於 被 利 用 之 上 訴 人 著 作 ， 占 其 整 體 比 例 若  25

        干 ， 亦 有 未 合 。 末 查 ， 原 判 決 先 認 ： 系 爭 資 料 與 系 爭 叢 書 不 成 立  26

        實 質 相 似 ， 且 系 爭 資 料 庫 係 合 理 使 用 系 爭 叢 書 ， 而 不 構 成 著 作 權  27

        侵 害 ； 又 認 定 ： 系 爭 資 料 庫 直 接 自 系 爭 叢 書 原 版 掃 描 錄 入 予 以 重  28

        製 ， 並 對 外 銷 售 或 公 開 傳 輸 供 會 員 及 一 般 消 費 者 以 購 買 點 數 方 式  29

        重 製 下 載 ， 係 以 違 背 善 良 風 俗 之 方 法 加 損 害 於 上 訴 人 。 倘 被 上 訴  30

        人 係 以 違 背 善 良 風 俗 之 重 製 下 載 方 法 加 損 害 於 上 訴 人 ， 能 否 謂 其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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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屬 合 理 使 用 而 未 侵 害 著 作 權 ？ 若 被 上 訴 人 既 非 抄 襲 ， 且 為 符 合 著  01

        作 權 之 合 理 使 用 ， 有 無 以 違 背 善 良 風 俗 之 方 法 加 損 害 於 上 訴 人 可  02

        言 ？ 原 判 決 就 此 前 後 理 由 顯 相 牴 觸 ， 亦 有 理 由 矛 盾 之 違 法 。 系 爭  03

        資 料 庫 是 否 侵 害 系 爭 叢 書 之 著 作 權 ， 尚 待 詳 查 ， 則 上 訴 人 得 否 請  04

        求 排 除 或 防 止 侵 害 ； 被 上 訴 人 之 行 為 是 否 違 反 上 開 著 作 權 法 及 公  05

        平 交 易 法 相 關 規 定 ， 而 應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； 被 上 訴 人 賠 償 之 金 額  06

        是 否 妥 適 ， 均 應 由 原 法 院 更 為 調 查 審 究 。 上 訴 論 旨 ， 執 以 指 摘 原  07

        判 決 關 於 其 敗 訴 部 分 為 不 當 ， 求 予 廢 棄 ， 非 無 理 由 。 又 上 訴 人 於  08

        原 審 陳 述 其 上 訴 聲 明 為 「 如 前 審 上 訴 狀 、 104年 10 月 19日 民 事 上  09

        訴 聲 明 暨 爭 點 整 理 狀 」 （ 見 原 審 卷 一 208至 209頁 、 卷 四 218 頁 ）  10

        。 然 該 二 份 書 狀 記 載 之 上 訴 聲 明 並 不 相 同 （ 分 見 前 審 卷 一 25至 26  11

        頁 ； 原 審 卷 一 117至 118頁 ） ， 究 竟 其 上 訴 聲 明 為 何 ， 案 經 發 回 ，  12

        宜 注 意 闡 明 及 之 。  13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有 理 由 。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77條 第 1項 、 第  14

        478條 第 2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0    月     9     日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民 事 第 五 庭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沈   方   維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魏   大   喨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陳   靜   芬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張   競   文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鍾   任   賜  22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2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0    月     23    日 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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